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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购置新能源公务用车项目  

（二）预算金额：2392000.00 元  

（三）项目所属行业：零售业 

二、产品采购需求和技术参数要求 

序 

号 
车型 技术参数要求 

采购数

量 

（辆） 

采购控

制单价 

（元） 

合计

（元） 

总合计

（元） 

1 

纯 

电 

动 

轿 

车 

（5座） 

主 

要 

参 

数 

 

 

1、 车辆款式：4 门 5 座三厢

新能源纯电轿车 

2、NEDC 或 CLTC 工况续航里

程：≥400km       

3、 动力电池类型：三元锂或

磷酸铁锂电池 

4、 电池容量：≥50kw.h 

5、 轴距：≥2700mm 

6、 车身长度：≥4600mm 

7、 车身宽度：≥1800mm 

8、 车身高度：≥1500mm 

9、整车质保：不低于 4 年或

15万公里               

10、三电质保：不低于 8年或

15万公里 

 

2 172000 344000 2392000 

主

要

配

置 

 

1、前排侧安全气囊 

2、主驾驶座椅电动调节 

3、倒车影像、360°及以上全

景影像 

4、ESP或 ESC车身电子稳定系

统        

5、普通电子换挡或电子旋钮

式换挡  



2 
 

6、胎压监测系统  

7、定速巡航  

8、每车配 6.6KW充电机 
 

 

2 

纯 

电 

动 

SUV 

汽 

车 

（5 座） 

主 

要 

参

数 

 

1、车辆款式：4门 5座新能源

纯电动 SUV汽车 

2、NEDC 或 CLTC 工况续航里

程：≥400km       

3、动力电池类型：三元锂或

磷酸铁锂电池 

4、电池容量：≥50kw.h 

5、轴距：≥2700mm 

6、车身长度：≥4400mm 

7、车身宽度：≥1800mm 

8、车身高度：≥1500mm   

9、整车质保：不低于 4 年或

15万公里               

10、三电质保：不低于 8年或

15万公里 

9 172000 1548000 

主

要

配

置 

1、前排侧安全气囊 

2、主驾驶座椅电动调节 

3、倒车影像、360°及以上全

景影像 

4、ESP或 ESC车身电子稳定系

统       

5、普通电子换挡或电子旋钮

式换挡  

6、胎压监测系统          

7、每车配 6.6KW充电机 

3 

纯 

电 

动 

MPV 

商 

务 

车 

(6-7座） 

主 

要 

参 

数 

 

1、车辆款式：新能源纯电动

MPV商务车（6-7座） 

2、NEDC 或 CLTC 工况续航里

程：≥400km  

3、动力电池类型：三元锂或

磷酸铁锂电池 

4、电池容量：≥50kw.h 

5、轴距：≥2800mm 

6、车身长度：≥4800mm  

7、车身宽度：≥1800mm 

8、车身高度：≥1700mm 

9、整车质保：不低于 3年或 8

2 25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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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里               

10、三电质保：不低于 4年或

10万公里 

主

要

配

置 

 

1、倒车影像、360°及以上全

景影像 

2、定速巡航 

3、ESP或 ESC车身电子稳定系

统 

4、后排空调出风口       

5、后视镜电动调节 

注：不允许只对部分采购内容进行报价，如不满足则认定其投标无效。 

三、售后服务要求：  

1、投标人接到采购人保修电话后，应在 1 小时内响应、3小时内到达指定故障现场并在 12 

小时内排除故障或提出故障处理方案。  

2、投标人在采购人所购车辆投入使用前，对车辆进行全车安全技术检查并与采购人建立定

期信息沟通机制，使用中做好质量回访，接受采购人反映的车辆质量及售后服务方面的问题，并

及时回应并解决。  

3、投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在车辆投入前，统一对驾驶员进行相关技术培训，并根据车辆

随车的一切设备及其他装备（如有国家相关行业标准的），须符合相关行业标准，每件产品必须

提供至少一份纸质中文使用说明书和电子文档说明书。  

四、质量保证  

1、所有车辆必须是厂商原装、全新的正品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招

标文件有关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  

2、车辆外观清洁，标记编号以及盘面显示等字体清晰，明确。  

3、所有车辆须提供出厂合格证等全套质量证明文件。  

4、在车辆质量保证期内，投标人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造成的任何不足或故

障负责。如车辆的配置或质量与合同不符，或存在缺陷，投标人应接到采购人书面通知后三个工

作日内按合同确定的规格、质量予以更换，由此造成的一系列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五、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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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采购人在指定地点对所购车辆进行验收，验收标准除采购要求的技术参数外，可溯源到国

家相关标准。验收服务要求：投标人提供的车辆应达到有关标准的要求并确保整体通过采购人的

验收。  

六、其它要求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 60天内交货并通过验收。  

2、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50%作为预付款；  

（2）采购人在车辆终验合格后收到供应商开具的正规税务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合

同金额的 50%。  

4、投标人必须根据招标要求的技术参数编写投标文件。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人所提供产品的

技术指标、公司资料等进行核查，如发现与其投标文件描述不一致且不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采

购人有权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按照相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严肃处理。  

5、本项目报价包括车船税、运输、检测等费用，不包含保险、上牌以及充电器安装等费用。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需的采购文件中未列出的其他一切费用由投标人在报价时一并考虑，项目实施

过程中不再单独结算。 


